
中銀銀聯雙幣商務卡轎車機場接送禮遇（「推廣」）之條款及細則 

 

 

(I)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轎車機場接送及往返澳門與香港機場接送服務禮遇推廣由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

日止 (「推廣期」)。 

2. 中銀銀聯雙幣商務卡持卡人 (「客戶」)須以指定中銀銀聯雙幣商務卡 (「合資格信

用卡」)簽賬，方可參與此推廣。 

3. 於推廣期內，客戶須以合資格信用卡作零售簽賬累積滿$2,000或以上 (「合資格簽

賬」) (合資格簽賬金額將合併港幣、澳門元及人民幣簽賬計算，而每1元人民幣或澳

門元簽賬將當作港幣1元計算)，並於簽賬日起30日內預約。每簽賬滿$2,000合資格

簽賬只可享有一次服務。預約日期必須最少5個工作天前及客戶必須於預約推廣服務

時出示合資格簽賬之存根証明。如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恕不接受預約。 

4. 合資格簽賬不包括分單交易、預繳、訂金、現金透支、分期付款、購買任何現金券、

禮券、現金儲值、增值服務、保險費用、繳交公共事務費用、繳交會籍費用、其他

繳費服務費、所有未誌賬/取消/退款/偽造/未經許可的交易及沒有商戶購物單據或簽

賬存根正本的交易。 

5. 於推廣期內，客戶以同一合資格信用卡作合資格簽賬，須於最少5 個工作天前致電

至+852-3122-2333或電郵至hkglifestyles@aspirelifestyles.com 預約接送服務，並

提供合資格信用卡上所顯示的姓名及信用卡號碼、聯絡電話及合資格簽賬之存根証

明，以每程港幣$250享用由Aspire Lifestyles（「服務供應商」）提供之轎車機場接

送服務 (「接送服務」)。服務供應商只接受最多60 日前之預約。接送服務之供應

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並按先到先得形式提供服務。 

6. 此優惠不得轉讓，亦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或折扣。 

7. 客戶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必須仍為有效；否則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卡公司」)

及銀聯保留取消此接送服務而不作另行通知。 

8. 如有任何懷疑舞弊或欺詐成分，卡公司及銀聯保留最終權利於有關卡戶口內扣除有

關此接送服務之相應價值。 

9.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服務並非由卡公司、銀聯及Aspire Lifestyles 直接提供。因此，

有關服務供應商、其員工及其供應商於推廣計劃提供的各項服務的各方面 (包括但

不只限於質素、供應量、服務供應商的產品說明及/或其服務、虛假商品說明、不實

的陳述、誤導、遺漏、未經授權的陳述、不良營商手法或誘導)，卡公司、銀聯及Aspire 

Lifestyles 理應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10. 客戶之個人資料或由服務供應商收集，使用此等個人資料須受Aspire Lifestyles 之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約束。卡公司及銀聯並無參與收集及使用此等資料之任何部分。

有關詳情，請聯絡Aspire Lifestyles。 

11. 卡公司、銀聯、Aspire Lifestyles 及轎車/渡輪服務供應商將不負責任何乘客遺失之



個人物品。 

12. 乘客應保持車內設施完整及清潔衛生。客戶必須依據當地法例用車，包括不得於禁

區範圍內上落，如因乘客之疏忽或違反交通法例，導致司機或車主有所損失或被檢

控，乘客須負責轎車服務供應商一切損失。 

13. 卡公司、銀聯、Aspire Lifestyles 及轎車/渡輪服務供應商對任何影響轎車及船隻操

作或構成安全問題的乘客保留拒絕服務的權利。 

14. 如非因轎車/渡輪服務供應商所能控制，導致各種延誤或損失，如遇颱風、暴雨、交

通擠塞、臨時政令、改道等等，因而延誤客人的時間及導致其損失，卡公司、銀聯、

Aspire Lifestyles 及轎車/渡輪服務供應商不會承擔相關責任並對此致歉。如遇惡劣

天氣，如遇颱風及暴雨等，轎車/渡輪服務供應商有權取消服務，而不會承擔因乘客

未能使用接送服務而導致各種延誤或損失。 

15. 任何意外受傷或身亡事故均由當地相關汽車及船隻保險保障，卡公司、銀聯及Aspire 

Lifestyles 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16. 卡公司、銀聯及服務供應商保留隨時更改、延長或終止所有優惠以及修訂所有條款

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卡公司、銀聯及服務供應商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7.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II) 轎車接送往返本港與香港國際機場： 

 

1. 接送服務是指單程由香港國際機場往/返至指定香港市區，適用於香港境內及必須經

道路到達，但不包括任何可引致服務不能完成或在不安全情況下才可完成的地區。

服務已包括行李運費、燃油費、隧道費及過橋費。淩晨00:01至淩晨06:00之接送服

務須另支付每程港幣$100附加費。每程均以一個目的地為限，如需中途停站（只限

於順路之路線）則須支付每站港幣$100附加費，並須於預訂時提出，恕不接受臨時

更改或增加中途停站。路線順路與否由轎車服務供應商全權決定。 

2. 接送路線由轎車服務供應商全權決定。 

3. 如欲取消已預約之接送服務，客戶須於接送服務前最少24小時取消，否則服務供應

商將收取正價服務費。如客戶未能依約出現，服務供應商亦將收取正價服務費。 

4. 如需要更改已預約之接送服務，客戶須於接送服務前最少8小時作出更改。 

5. 接送服務所使用之車輛型號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服務供應商保留以任何車輛型號

之權利。如客戶指定車輛型號，每程將另外收取港幣$50。 

6. 由市內出發至機場或於持卡人指定時間之機場出發接送服務，最多等候時間為預約

時間起計15分鐘。如客戶同意，等候時間可延長(須視乎實際情況)，逾時等候費用

由第16分鐘起計算，費用為每小時港幣$200，不足1小時 (由第16分鐘起) 亦作1小

時計算。 

7. 由機場出發之抵港即時接送服務，最多等候時間為飛機抵港時間起計75分鐘。如客

戶同意，等候時間可延長(須視乎實際情況)，逾時等候費用由第76分鐘起計算，費



用為每小時港幣$200，不足1小時 (由第76分鐘起) 亦作1小時計算。 

8. 客戶可免費享用一次機場/酒店專人接待服務。若客戶需要於港口或火車站或任何其

他地方專人接待或需要額外機場/酒店專人接待，則須另外收費每次港幣$100。 

9. 為確保行車安全，所有行李必須放置於轎車之行李廂內。4人座轎車的行李廂容量為

2 件標準尺寸行李箱（22''×12''×30''）; 6人座MPV的行李廂容量為4件標準尺寸行李

箱。 

10. 所有預定之轎車服務將在以下情況下取消： (1) 在香港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

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期間, 以及 (2) 在香港天文台除下八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

告的2小時內。 

 

 

(III) 轎車接送往返上海市區與虹橋/浦東機場或北京市區與北京首都機場： 

 

1. 價格包括單程轎車接送往返上海市區與虹橋或浦東機場; 或北京市區與北京首都機

場。旅程須於2小時或60公里的範圍內完成了。該服務亦包括行李安排，公路，橋

樑，隧道通行費和停車費。 

2. 須於最少5個工作天前預約及只接受最多60日前之預約。 

3. 如需要更改或取消已預約之接送服務，客戶須於接送服務前最少12小時通知。少於

12小時取消服務，將收取人民幣100元。 

4. 如客戶未能依約出現，服務供應商亦將收取正價服務費。 

5. 由機場出發至市區之接送服務，最多等候時間為飛機到達起計60分鐘。如客戶同意，

等候時間可延長最多額外60分鐘，逾時等候費用由第61分鐘起計算，費用將因應轎

車種類收取為每小時人民幣50元至60元不等。不足1小時亦作1小時計算。 

6. 由市內出發至機場或於持卡人指定時間之機場出發接送服務，最多等候時間為預約

時間起計30分鐘。如客戶同意，等候時間可延長最多額外60分鐘，逾時等候費用由

第31分鐘起計算，費用將因應轎車種類收取為每小時人民幣50元至60元不等。不足

1小時亦作1小時計算。 

7. 若旅程超出60 公里範圍，須收取額外費用，因應轎車種類為每公里人民幣2元至3

元不等。 

8. 若旅程超出2小時，須收取額外費用，因應轎車種類為每小時人民幣50元至100元不

等。不足1小時亦作1 小時計算。 

9. 每程均以一個目的地為限，如需中途停站（只限於順路之路線）同區則須支付每站

人民幣50元附加費；不同區則須支付每站人民幣100元附加費。路線順路與否由轎

車服務供應商全權決定。 

10. 接送路線由轎車服務供應商全權決定。 

11. 若需提供增值税專用發票，將於正價費用上增加14%費用。 

 

 



 

(IV) 轎車接送香港至深圳機場： 

 

1. 每程均以一個接送地點為限，從香港直達深圳機場，不設中途停站。 

2. 合資格持卡人須為乘客之一並必須於行程出發時出示合資格之中銀銀聯雙幣商務

卡。 

3. 如需要更改或取消已預約之接送服務，客戶須於接送服務前最少12 小時通知。 

4. 如客戶未能依約出現，服務供應商將收取正價服務費。 

5. 其它附加費： 

(i) 農曆新年期間須另支付每程港幣$300附加費； 

(ii) 指定車款須另支付每程港幣$300附加費； 

(iii) 晚上22:01至淩晨06:59之接送服務須另支付每程港幣$500附加費； 

(iv) 等候時間最多為預約時間起計30分鐘。 

 


